
中国共产党西安市高陵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2019 年部门综合预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中共西安市高陵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是负责党的纪律检

查工作的专门机关，受区委和市纪委双重领导；区监察局是

区政府负责行政监察工作的职能部门，在区政府和市监察局

领导下开展工作。区纪委、区监察局合署办公，履行纪检、

监察职能，向市纪委、市监察局和区委、区政府负责。主要

职责 ：

（一）负责主管全区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工作。贯

彻落实区委和上级纪委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决定，维护

党的章程和党的其他法规，监督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和决议的执行情况；组织协调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监督检查区政府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和镇街人民政府

（办事处）及其工作人员执行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区政府颁发的决议和命令情况，确保政

令畅通。

（二）负责纪律审查和查办腐败案件有关工作。检查并

处理区级机关各部门、各街镇党的组织和区委管理的党员领

导干部违反党章及其他党内法规案件，决定或取消对这些案

件中的党员干部处分；负责调查处理区政府各部门及其工作



人员和区政府任命的其他人员，各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

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以及违反政纪的行

为，并根据责任人所犯错误的情节轻重和批准权限，作出行

政处分（对涉及选举产生的领导干部按法定程序办理）；受

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受理监察对象不服政纪处分的申诉，

受理个人或单位对监察对象违纪行为的检举、控告。

（三）负责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制定全区党风党

纪教育规划，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党的纪检工作方针、政策的

宣传和党员遵守纪律的教育；会同有关部门做好行政监察工

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遵

纪守法、为政清廉。

（四）负责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实践中的有关问题进行

调查研究，拟订党纪条规和政策规定在本地区的实施细则；

调查研究区政府各部门和镇街制定有关政策法规实施细则

的情况，对其违反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和有损国家利益的条

款，提出修改、补充、变更或撤销的建议。

（五）负责组织实施全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对党

政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工作实行检查监督；承担区委、区政

府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区政府纠正行业

不正之风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负责全区预防腐败工作的组织

协调、综合规划、政策制定、检查指导等工作。

（六）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全区纪检监察组织的人员考



察、任免及组织建设等相关工作；负责落实派驻机构统一管

理工作；组织和指导全区纪检监察系统干部培训工作。

（七）承办区委、区政府和市纪委、市监察局授权和交

办的其他事项。

二、2019 年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2019 年全区纪检监察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和中央、省市纪委全会以及区委六

次全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强化“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

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

职责，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执纪

执法贯通、有效衔接司法，深刻汲取秦岭北麓违建别墅问题

教训，狠抓作风建设，健全监督体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巩固发

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营造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为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位和高陵聚

力 “一二三”、奋力开创大西安主城区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一是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扎实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二是坚持把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坚定不移践



行“两个维护”。

三是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打赢作风建设攻坚

战、持久战。

四是坚持纪检监察制度创新，充分彰显制度治理的优

势。

五是坚持在做实做细监督工作上下功夫，切实履行好监

督职责。

六是坚持政治巡察不动摇，充分发挥巡察利剑作用。

七是健全完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巩固

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成果。

八是继续深化五个重要专项工作，从严整治群众身边腐

败和作风问题。

九是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全力打造高陵纪检监察铁

军。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预算包括部门本级

（机关）预算，包括：

序号 单位名称

1 中国共产党西安市高陵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本级（机关）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8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95 人，其中行政编制

74 人、事业编制 21 人；实有人员 80 人，其中行政 59 人、



事业 21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14 人。

五、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0 日，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

辆 4 辆，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套）。2019 年部门

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辆；安排购置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套）。

六、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说明

2019 年本部门实现了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一般公

共预算当年拨款 1659.43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款 0

万元。

七、2019 年部门预算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19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 1659.43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

算拨款收入 1659.43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0万元，2019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较上年增加 167.57 万元，主要原因是人



员支出及办案支出增加；2019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 1659.43 万

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659.43 万元、政府性基金

拨款支出 0万元，2019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较上年增加 167.57

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支出及办案支出增加。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19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1659.43 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拨款收入 1659.43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0万元，

2019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较上年增加 167.57 万元，主要

原因是人员支出及办案支出增加；2019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

出 1659.43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659.43 万元、

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 0 万元，2019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较

上年增加 167.57 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支出及办案支出增

加。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19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659.43 万元，较

上年增加 167.57 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支出及办案支出增

加。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本部门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659.43 万元，其中：

（1）行政运行（纪检监察事务）（2011101）943.57 万

元，较上年增加 71.2 万元，原因是人员支出增加。



（2）住房公积金 61.86（2210201）万元，较上年增加

3.88 万元，原因是人员工资增加，住房公积金缴费基数调增。

（3）一般行政管理事务（纪检监察事务）（2011102）

565 万元，较上年增加 110 万元，原因是办案支出增加。

（4）大案要案查处（2011104）89 万元，较上年减少

17.5 万元，原因是人员调整，办案费减少。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1）按照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2019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659.43 万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831.29 万元，较上年增加 64.76 万

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增加。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827.30 万元，较上年增加 168.18

万元，监察体制改革，业务增加，支出相应增加。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03）0.84 万元，较上年减少

0.36 万元，主要原因遗属人员减少，生活补助费减少。

（2）按照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2019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659.43 万元，其中：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501）831.29 万元，较上年增加 64.76

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增加。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502）827.3 万元，较上年增加

168.18 万元，监察体制改革，业务增加，支出相应增加。



机关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509）0.84 万元，较上年

减少 0.36 万元，主要原因遗属人员减少，生活补助费减少。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

（六）“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

2019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37

万元，较上年减少 1 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精简车辆支出。

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 0 万元，较上年增加（减少）0

万元；公务接待费 3 万元，较上年增加（减少）0 万元；公

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4 万元，较上年减少 1 万元，减少的主

要原因是精简车辆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较上年增

加（减少）0 万元。

（七）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19 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 173.30 万元，较上年增

加 10.68 万元，主要原因是相关业务增加。

（八）政府采购情况。

本部门 2019 年无政府采购预算，并已公开空表。

八、专业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

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



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

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

用。

2．基本支出：指行政事业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

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内容包括人

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两部分。

3．项目支出：指行政事业单位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

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的预算支出以外，财政预算专款安

排的支出。

4、三公经费：是指财政拨款支出安排的出国（境）费、

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三项经费。


